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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  

第 11 屆第 1 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6 年 7 月 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貳、開會地點：本會林務局二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召集委員華慶                       記錄：謝書綺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第一案：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任務說明及本(11)屆委員介紹。 

說  明： 

一、 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5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保育野生動物，設

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並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野生動物保育諮詢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規定，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之評估分類事項。 

(二) 野生動物保護區劃定、變更或廢止之認可事項。 

(三) 野生動物保護區內，遇有國家重大建設，在不影響野生動物生存

原則下，其區內土地使用、收益方法之認可事項 

(四) 其他有關野生動物保育之諮詢事項。 

二、 本屆委員資料名單(如附件 1)。 

決  定：洽悉。 

 

第二案：本委員會第 10 屆第 2 次會議紀錄(附件 2)，報請  公鑒。 

說  明：前揭會議於 105 年 12 月 1 日在本會林務局召開，會議紀錄業經確定，

並函送第 10 屆委員及相關單位在案。 

決  定：洽悉。 

 

第三案：本委員會第 10 屆第 2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 2 案決定，「中華白海豚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劃設案，辦理情形，報請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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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規劃： 

(一) 為保育中華白海豚族群棲地，農委會於 103 年 4 月 21 日公告，預

告訂定「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其類

別為海洋與河口之複合型生態系，範圍含括苗栗縣、臺中市、彰

化縣、雲林縣及嘉義縣，總面積 763 平方公里，已含括 95%中華

白海豚目擊群次。 

(二) 因事涉各項開發建設及既有利用行為之認定，各方意見分歧。預

告前後，林務局總計召開 10 次專案小組會議、4 次機關聯繫會議、

30 場漁民溝通會議。已與開發單位取得共識，惟漁民團體對於劃

設後之既有漁業行為是否有限制，仍有疑慮，爰迄今尚未正式公

告。 

二、環保署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召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委員會第 306 次會議」通過「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

會議決議離岸風機位址應排除「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含

預告）」範圍，風機基座位址需距離預告範圍 1,000 公尺以上，迴避苗

栗縣龍鳳漁港至臺南市將軍漁港海域，並訂定中華白海豚保育之相關

規定。 

三、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於本（106）年 5 月 17 日會議指示：有關離

岸風機施工對白海豚之影響，請經濟部研議籌組專家小組，參酌國際

相關施工經驗與規範，並要求業者遵循；另組成監督小組，邀請關心

海洋生態之團體參與監督。 

四、林務局持續作為： 

(一) 涉及經濟部工業局、能源局、交通部各港務公司、漁業署等相關

開發案，依循前述規範迴避預告範圍，並採用減輕影響白海豚之

工法技術。 

(二) 林務局業研議持續與有合作意願之漁會及漁民接洽研究及推廣

中華白海豚保育事宜，目前仍與全國漁會洽談合作項目及方法

中，希望於本年開始執行，期獲得在地支持，共同保育中華白海

豚棲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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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年度已補助臺灣大學辦理中華白海豚族群生態、河口棲地環境

時空變化調查等研究計畫，密切監控中華白海豚臺灣族群之動

態，並推動漁民宣導及協助調查計畫。 

(四)針對離岸風場設置之相關環評案，將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306 次會議」紀錄決議，確實要求開發單

位辦理對中華白海豚相關事宜。 

決  定：洽悉。 

 

第四案、本委員會第 10 屆第 2 次會議報告案第 3 案決定，落實瀕臨絕種野生動

物-石虎之保護措施暨討論案第 2 案決議，公告劃設「苗栗石虎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相關單位處理情形，報請  公鑒。 

說  明： 

一、「苗栗石虎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規劃案，已初步完成，劃設區域(草

案)涉及 45.86%租地造林地，將受「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

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1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超過皆伐面積 500 平方

公尺或最近五年內累積皆伐面積2500平方公尺則必須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導致承租戶無法負擔部分，林務局前業擬具該認定標準第 16 條修

正意見，於 105 年 8 月提請環保署修正，預計俟修正完成再公告「苗

栗石虎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二、環保署於 106 年 4 月 27 日函送「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

範圍認定標準」修正草案至各機關，雖未將林務局所提修正意見納入，

惟已於第 16 條第 2 項增加「或基於生態保育、棲地營造需求」，經林

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目前環保署預告結束，正

在彙整各方意見再修訂中，而林務局認為其條文修正內容仍不符林業

經營需求，將再向環保署提修正建議，俟修正後再據以公告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 

二、有關伐採對石虎棲地利弊之研究，刻正由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辦理

委託研究作業，將於大湖事業區 73、74、75 林班執行本研究，並已於

6 月底上網公開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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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定：洽悉。 

 

第五案：本委員會第 10 屆第 2 次會議報告案第 4 案決定，修正保育類野生動物

名錄辦理情形，報請  公鑒。 

說  明： 

一、 修正「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農委會於本(106)年 3 月 29 日農林務字

第 1061700219 號公告，並自同年 5 月 1 日起生效(附件 3)。 

二、 本（106）年 4 月 7 日召開「保育類野生動物及產製品管理工作會議」

會議，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加強宣導民眾依法辦理登記備查，並

至飼養現場查驗、拍照記錄及建立登記卡列管，如屬人工飼養繁殖個

體，應說明相關法令規定，以解除民眾疑慮。另亦透過發布新聞稿及

社團網站宣導周知。 

決  定：洽悉。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復育之野外自然繁衍臺灣梅花鹿族群是否適用

『野生動物保育法』」，提請討論。 (內政部營建署提案)      

說  明： 

一、臺灣梅花鹿為臺灣特有亞種，原大量族群生活於海拔三百公尺以下之

平原與丘陵地，係因過度獵捕與棲息地破壞，致使野外族群量銳減，

依據美籍生態學家馬卡拉博士於民國 62 年進行調查指出，野生臺灣梅

花鹿於民國 58 年絕跡，於當時僅存動物園展示與民間畜養之小族群。 

二、為達成臺灣梅花鹿能重返山林並建立野生族群之目標，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自民國 73 年成立，依行政院 1900 次院會核定之「臺灣梅花鹿

復育研究計畫」辦理臺灣花鹿復育工作，期間歷經準備期(73 年至 77

年)、放養期(77 年至 82 年(及野放追蹤期(82 年迄今)，前開計畫之成果

報告於年 106 年 1 月 12 日院臺建字第 1050815550 號函備查在案。 

三、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於民國 83 年至 98 年期間，共計再引入臺灣梅花

鹿至園區 233 隻，其已能完全適應自然環境，並繁衍後代，野外族群

已經繁殖數代。由墾丁國家公園園區範圍內逐漸擴張至園區範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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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族群數量估約 1,500-2,000 隻。 

四、臺灣梅花鹿族群現於國家公園區範圍內，受國家公園法及國家公園計

畫書相關規定保護，惟對於擴張至國家公園區範圍外之族群，仍有獵

捕宰殺及騷擾情事發生，未受上述法規之保護。 

五、請內政部營建署作 10 分鐘簡報。 

六、檢附內政部營建署提案資料(附件 4)。 

決  議： 

一、 內政部營建署及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這 30 年來對梅花鹿的復育計畫

成果有目共睹，應予肯定。然臺灣無足夠的原野地，在復育族群擴張

自然逸散之際，動物面臨各種管理問題，應將當年復育計畫啟動時各

界提供之建議與評估，依現況一一檢視，衡酌是否調整該復育計畫，

並研擬適宜之管理配套措施。 

二、 請內政部營建署依委員意見，綜整該復育計畫之完整內容與執行情

況，及目前面臨之各項管理問題，如動物逸散後，使得墾丁熱帶季風

林植被遭啃食並造成道路交通安全議題等，於下次會議時提出更詳盡

資料，俾益討論。 

 

案由二：臺中市及彰化縣政府提報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於大肚溪

口野生保護區內辦理「臺 61 線中彰大橋 P2~P63 部分橋墩補強、

P12~P22 橋墩換底工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為辦理臺 61 線中彰大橋整建，將

進行 11 座橋墩換底（拆除原墩柱及基礎，並換成新橋墩及基礎）及

45 座橋墩補強，因其工程位於大肚溪口野生動物護區內，經臺中市及

彰化縣政府於 106 年 4 月 27 日邀集相關單位與學者專家召開專案會

議，開發單位業依會議決議修正資料。 

二、 本案工程開發單位預算金額約新臺幣 7 億元屬巨額採購，中彰大橋為

西部重要交通道路，應宜視為定國家重大建設，臺中市及彰化縣政府

為求審慎，爰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提報本委員會

審查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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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作 10 分鐘簡報。 

四、檢附「臺 61 線中彰大橋 P2~P63 部分橋墩補強、P12~P22 橋墩換底工

程」開發利用申請文件（附件 5）。 

決  議：本委員會原則認可本案，請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依委員

意見修正資料後，送農委會依程序辦理相關許可事宜。 

 

案由三：本委員會第 10 屆第 2 次會議報告案第 1 案決議，建請彰化縣政府儘速

劃設「彰化縣八卦山野生動物保護區」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委員會第 10 屆第 2 次會議討論案第 1 案決議，本案所提之臺灣重要

野鳥棲地(IBA)範圍，私有土地面積達八成以上，請林務局南投林區管

理處於提供國、公私有林、保安林地之區位、面積與及分布狀況，再

評估劃設保護區事宜。請彰化縣政府加強辦理保育及友善環境宣導，

以防範野生動物遭不法獵捕等情形。 

二、 彰化縣政府及南投林區管理處就前揭決議事項辦理情況，各作 5 分鐘

簡報。 

決  議：本案既經彰化縣政府評估現況，不適合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劃設保護區，

請彰化縣政府於現有保育計畫中，加強就地保育工作及保育教育之宣

導，適時導入農民友善環境農耕的理念。並請南投林區管理處輔導在

地社區以社區林業方式，參與生態保育工作。 

 

案由四：新竹市政府提報修正「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育計畫暨核心

區、緩衝區、永續利用區分區規劃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客雅溪口及香山濕地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90 年 6 月 8 日公告，同年 12 月 14 日再經新竹市政府公告為「新竹市

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面積 1600 公頃，並於 93 年 9 月 23 日公告修

正保護區範圍及保護利用管制事項，因本區同時屬國家重要濕地範

圍，並於 105 年提出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為利與國家重要濕地之

其分區規劃互相搭配，爰本次預計修正野生動物保護區之核心區、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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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區、永續利用區分區規劃，面積修正為 1396.58 公頃。 

二、 本次修正保育計畫，重新確認本保護區之保育目標如下： 

(一) 保育新竹巿河口與海岸生態系。 

(二) 保育珍貴稀有物種及其棲息環境。 

(三) 保存在地漁業文化。 

(四) 推動環境教育與發展生態旅遊。 

(五) 提供科學研究的場域。 

三、請新竹市政府作 10 分鐘簡報。 

四、檢附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育計畫書草案(附件 6)。 

決  議：本案修正後之分區、面積與保護區範圍是否與國家重要濕地一致，尚

未能明確釐清，且對於物種的調查資料未完整呈現，請新竹市政府依

委員意見補充，於下次會議提報完整資料再予審議。 

 

案由五：臺南市政府提報修正「曾文溪口北岸黑面琵鷺保護區」保育計畫書修

正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農委會於 91 年 10 月 14 日公告「臺南縣曾文溪口黑面琵鷺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91 年 11 月 1 日前臺南縣政府公告曾文溪口北岸海

埔地為黑面琵鷺保護區，面積 300 公頃。 

二、 因應增列魚塭出租情形、已設立建物及允許設籍七股區居民申請進入

本區採捕文蛤等貝類等分區規劃及保護利用管制事項，修正保育計

畫。 

三、 請臺南市政府作 10 分鐘簡報。 

四、 檢附臺南市曾文溪口北岸黑面琵鷺保護區保育計畫書草案(附件 7)。 

決  議：原則同意依臺南市政府所提方案進行保育計畫修正，請依委員意見修

正保育計畫送農委會核定後，進行修正公告。 

 

案由六：臺南市政府提報修正「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育計畫書修正案，提

請  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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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委員會於 83 年 11 月 30 日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為「四草野生動

物保護區」及於 95 年 12 月 22 日公告為「四草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二、本次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範圍經重測及增減 5 筆土地致面積更動，面

積由 515.5 公頃擴增為 543.2 公頃，修正自然環境狀況、動植物資源，

增列保護區經營管理所需人力及經費等保育計畫內容。 

三、請臺南市政府作 10 分鐘簡報。 

四、檢附臺南市四草野生動護區保育利用計畫書草案(附件 8)。 

決  議：原則同意依臺南市政府所提方案進行保育計畫修正，請依委員意見修

正保育計畫送農委會核定後，進行修正公告。 

 

捌、臨時動議： 

案由一：本委員會討論議題多涉及大眾關注生態保育議題及資訊公開，為使本

委員會審議過程更加透明化，嗣後本委員會進行過程擬規劃線上直

播，徵詢各位委員意見。(林務局提案) 

決  議：本委員會因應政府資訊揭露採公開原則，包含環保團體與立委均希望

會議能更加透明化，本委員會未來召開會議將朝更公開的方式(包含直

播)進行，並比照環境保護署刻規劃之環評會直播方式，讓權益關係人

得適時參與表示意見。 

 

案由二：政府近期有許多與原住民族合作政策，為與原住民族建立夥伴關係，

共同讓臺灣的生態環境永續，提供意見。(浦委員忠成提案) 

說  明：106 年 6 月 30 日於總統府舉辦的「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

會第二次會議」，林務局專案報告內容表示，林務局要與原住民族建立

夥伴關係，讓臺灣的生態環境永續。林務局第一次表達這麼重大政策

與思維，且願意全力配合之宣勢，對原住民族社會來說是非常正面且

高興的。這幾年來不管是漁撈、採集或是狩獵，原住民部落族人常與

國家法律、環保團體、宗教團體產生許多誤解與衝突，當然許多法律

需修正，在這樣環境之下，原住民學者代表也積極地想尋求與動保團

體們互動與對話，我相信這是非常好的時機，能夠表達原住民族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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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減緩過去衝突與誤解繼續擴大，對臺灣的永續是有利的，希望

各位委員能給我們一些幫助，不管是學科、技術與法治的修訂，我們

一起努力，讓過去不好的經驗過去，重新尋求永續的未來。 

決  議：農委會將與原住民持續族建立夥伴關係，共同推動自然資源合理經營，

讓臺灣的生態與環境永續發展。 

 

玖、散會：106 年 7 月 5 日下午 1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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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紀要 

 報告案三、本委員會第 10 屆第 2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 2 案決定，「中華

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劃設案，辦理情形。 

諮詢委

員意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說明段所提及之「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係就「離岸

風電區塊開發政策」提供徵詢意見，非涉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之劃

設與否，建議本委員會可從保育角度逕依權責考量劃設之相關議

題。 

 

 

 報告案四、本委員會第 10 屆第 2 次會議報告案第 3 案決定，落實瀕臨

絕種野生動物-石虎之保護措施暨討論案第 2 案決議，公告劃設「苗栗

石虎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相關單位處理情形。 

諮詢委

員意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說明段所提及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評細目及認定標準係認定開發

行為是否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有關本案石虎重要棲息環境之劃設

與否，可從保育角度依權責辦理，無需俟該「認定標準」修訂完成

後始辦理。 

 

 

 討論案案由一、「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復育之野外自然繁衍臺灣梅花鹿

族群是否適用『野生動物保育法』」，提請討論。 

諮詢委

員意見 

1. 劉委員小如： 

(1) 期望能瞭解梅花鹿目前分布現狀、範圍、各地數量、已擴散出去的

地區、衝突現況，過去處理衝突的方式為何，主管單位及民眾對處

理結果的滿意度等。 

(2) 國家公園對有盜獵地區之地點及數量為何？此數量是否在族群維

持可承受的範圍內。 

(3) 若需要考慮農損賠償，應考慮經費編列及額度，未來衍生的問題及

負擔，應先研擬出配套措施。 

(4) 建議提案單位要補充其他重要的資料。 

 

2. 顏委員聖紘： 

(1) 把梅花鹿當野生動物是對的，若列入一般類野生動物，我會希望檢

視相應法條、擬具配套措施(個體辨識、人與動物衝突處理、原住民

狩獵等管理)、論述清楚、社會輿論都能承受時，我就覺得列入沒有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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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委員蓮香：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30 多年來執行梅花鹿復育工作成就斐然，目

前面臨梅花鹿溢出管理的問題。個人覺得可以分成園內與園外分別

考量，在國家公園內的自然原野棲地上可以成為臺灣梅花鹿復育，

過去歷史重視的成功典範。但是在園外，要考慮未來的管理單位、

制度，還有可能對居民社會的衝擊等，尤其是本種的生殖潛力很

高，若以園內承載量為 2000 隻估算，每年約可生產存活的幼鹿約

500 隻，目前無天敵，如溢出將造成困擾的程度可能頗巨。 

 

4. 林委員良恭： 

希望提供下列兩面向資料，有助未來討論： 

(1) 經營管理：動物面臨管理問題，應將管理配套措施說明清楚。 

(2) 生物學：判斷梅花鹿種源定位，以粒線體 DNA 判斷是非常保守

的，建議補充更多論述。 

 

5.楊委員正澤： 

(1)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的成果應先肯定。但「保育成果衝擊人民生

活，應先褒揚再檢討。」可以當作未來野生動物復育計畫時事先考

慮。還會是環境教育很好的環境倫理教材，但是重點是我們經常在

行動前缺乏思考。在知識是否充足之下，以熱情的認知，採取行動，

缺乏全盤考慮。 

當野生動物是對，但是前面已說明該動物在野外已經絕滅，應該來

檢討環境的變遷，痛定思痛去反省，悔改，改變行為，而不是採取

行動復育，卻忽略了管理的全方位思考，當作環境倫理教材。 

(2) 現況課題要增加：A.野放事前評估範圍；B.評估野放後衝擊；C.環

境承載與管理資料。 

 

6.林委員思民： 

期望先討論出全民(民眾、科學家)對梅花鹿的願景(例：二十年後族

群數量、出現在那種棲地，以何種形式出現(原住民可利用、餵食動

物現象等等) 

 

7.俞委員秋豐： 

 請問依據國家公園法的禁止獵捕，是因牠是野生動物、國有財產或是

動物關係，建議身份認定清楚後，處理才有法源依據。 

 

8. 陳委員美惠： 

(1) 臺灣梅花鹿歷經 30 年的復育，已成功在野外自然繁衍臺灣梅花鹿

族群，是臺灣引以為傲的復育案例，屬可貴的經驗。現今面對啃食

園區植被，造成農作物損害，野生族群保育，亟需進一步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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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復育成果，應給予法律地位，以依法做為園區內在野生梅花

鹿族群的經營管理的依據，並持續累積臺灣野生動物復育及經營管

理的本土經驗。 

 

 

 

 討論案由二、臺中市及彰化縣政府提報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

程處於大肚溪口野生保護區內辦理「臺 61 線中彰大橋 P2~P63 部分橋

墩補強、P12~P22 橋墩換底工程」案 

諮詢委

員意見 

1. 任委員秀慧： 

(1) 增加工程期間泥沙底泥擾動及灘地地形地貌變動之監測，以助了解

工程對底棲生物、鳥類棲地的影響。 

(2) 增加底棲生物的物種、豐度、分布之施工期、完工後之調查，以理

解及評估工程對相關生態系初級消費者(鳥類等重要食物資源)程度

之影響。 

 

2. 劉委員小如： 

建議考慮全程使用隔音設備，而非僅在高噪音施工狀況下使用。 

 

3. 李委員培芬： 

(1) 有關臺 61 線中彰大橋案，就必要性而言，有其重要性。另外本區

位(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受到很多開發案的影響，以大杓鷸為

例，數量已非常稀少。建議修正環境監測計畫內容，在生態部份可

刪除藻類、浮游動物，固著性大型植物等項目，但集中在鳥類和底

棲動物(增加頻度)之監測。 

 

4. 周委員蓮香： 

建議增加水下噪音之監測，要擴大範圍，由工地延伸到白海豚棲地

皆應放置水下麥克風，如果噪音太大(>160dB)，則需立即減噪，並

雇請鯨豚觀察員在施工時協助確認白海豚不在影響區內。 

 

 

 

 討論案由四、新竹市政府提報修正「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保

育計畫暨核心區、緩衝區、永續利用區分區規劃案 

諮詢委

員意見 

1. 李委員培芬： 

(1)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之分區管制和國家重要濕地之管制分

區是否有衝突之處？本案的核心區和野生動物保護區之核心區是

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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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竹香山是沙錢很重要的棲地，以前可以採到很多，但不知道是完

全滅絕了還是沒有調查到，報告中沒呈現出資料，另外還有馬氏沙

錢還是臺灣特有種，也都沒有列出來，建議應重新確認。 

 

2. 張委員琪如： 

如果依簡報附圖來看，本案的核心區和濕地保育法的生態核心區是

不一樣的，是否圖畫的不好或有拿錯圖？因為看起來就不一樣，核

心區少了一塊。 

 

3. 林務局： 

如果依圖 6 來看，本次提出的野生動物保護區範圍跟國家重要濕地

還是不同，應該跟原先公告時一樣，只是分區部分配合濕地分區進

行調整，但保護區面積原先公告時是 1600 公頃，本次變更為 1396.58

公頃，應釐清是否因為範圍重測後才這樣修正，且新竹市簡報最後

有提到建議本保護區與重要濕地範圍一致，那應該是研究單位提出

的建議，而不是這次的處理。 

 

4. 任委員秀慧： 

剛剛的案子及現在要報告的案與後續的提案，有講到濕地時都會牽

扯到無脊椎生物，但我發現大家重視程度還是不夠，無脊椎動物是

濕地內很重要的初級消費者，也是珍奇鳥類的食物，像招潮蟹整個

屬都改名字了，但我看這三案的資料內都還是用舊的名稱，建議應

該更新資料。 

 

 

 討論案由五、六，臺南市政府提報修正「曾文溪口北岸黑面琵鷺保護

區」與「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育利用計畫修正案 

諮詢委

員意見 

 

1.任秀慧委員： 

  無脊椎動物是濕地的初級消費者，是鳥類食物來源，應加以重視，

另招潮   蟹名稱已更新，請修正。 

 

2.楊正澤委員： 

(1) 保護區動植物名錄請依照 Taibif 的欄位、項目統一，附件格式亦請

統一。 

(2) 昆蟲名錄除將形態種數量寫下外，還要能存證。  

 

3.臺江國家公園管理處(林玲委員由鄭課長說明)： 

  曾文溪口黑面琵鷺保護區開放採捕 3 種貝類，另有漁民建議增加開

放龍鬚菜採捕。考量在不影響生態環境下之前提下，適當採捕龍鬚

菜有益水質改善，且可增加漁民數入，建議開放採捕龍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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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呂登元委員：   

(1) 臺南市政府所提二案均屬舊保育計畫修正，但未呈現出二處保護區

十年來之變化，建請增加本項評估分析，並相對於計畫人力、經費

提出因應策略。 

(2) 曾文溪口保護區之黑面琵鷺有相對減少之趨勢，但保育計畫未提出

相對因應措施。 

(3) 東漁塭租約更新是本次修正重點之一，第三條租約期限由原來 6 年

改為 3 年之原因為何?第五條加註「不可使用農藥」，但說明欄之文

字敘述在邏輯上不通，建請修正。 

 

 

 臨時動議、本委員會討論議題多涉及大眾關注生態保育議題及資訊公

開，提供媒體拍攝或開放會議直播，徵詢各位委員意見。 

諮詢委

員意見 

1.顏委員聖紘： 

(1)技術上很同意，可減少誤解外界隨便斷章取義指控你講一段話。 

(2)直播時說話會經思考且直播成本不高，例直播平臺 Youtube，民眾參

與是登入即可留言，會場會有助理立即整理問題，立即回應。但這

些都需要演練的，包含膽量。 

 

2.張委員琪如： 

請進一步說明，民眾參與及會議直播二個層次。 

 

3.李委員培芬： 

  我也贊成直播，減少發言被誤解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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